
議 會 文 件 56/2011 號  
（ 於 7 月 14 日 會 議 討 論 ）  

 
 

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：  

南 區 文 學 徑 ─ 於 香 港 仔 行 人 隧 道 內 壁 公 布 地 標 設 計  

及 舉 辦 「 創 意 寫 作 及 花 牌 創 作 計 劃 」 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尋 求 各 議 員 批 准 撥 款 ， 以 便 於 香 港 仔 行 人 隧 道 內 壁 公 布「 南 區

文 學 徑 」 五 個 地 標 的 設 計 及 舉 辦 「 創 意 寫 作 及 花 牌 創 作 計 劃 」 。  

 

 

背 景 及 建 議  

 

2.  南 區 區 議 會 屬 下 社 區 事 務 及 宣 傳 委 員 會 (下 稱 「 委 員 會 」 )於 4 月 11 日 舉

行 的 第 二 十 三 次 會 議 上 通 過 舉 辦 「 南 區 文 學 徑 ─ 創 意 寫 作 及 花 牌 創 作 計 劃 」 ，

並 初 步 同 意 配 合 2012 年 的 世 界 閱 讀 日 （ 4 月 23 日 ） )展 出 學 生 的 作 品 及 舉 辦 大

型 的 推 廣 活 動 。 委 員 會 請 推 廣 旅 遊 發 展 工 作 小 組 (下 稱 「 工 作 小 組 」 )就 委 員 提

出 的 意 見 與 籌 辦 機 構 商 討 進 一 步 細 節 ， 再 向 區 議 會 提 交 撥 款 申 請 。  

 

3.  籌 辦 機 構 現 就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提 出 載 於 附 件 一 的 計 劃 詳 情 及 附 件 二 的 預

算 ， 唯 有 關 展 覽 日 活 動 方 面 的 預 算 只 包 括 與 兩 個 工 作 坊 有 關 的 攤 位 及 表 演 開

支 。 由 於 有 關 計 劃 將 延 續 至 下 一 個 財 政 年 度 ， 請 議 員 先 考 慮 是 否 同 意 擬 議 的 活

動 細 項 及 預 算 ， 再 就 2011-12 及 2012-13 年 度 撥 款 額 作 出 決 定 。 如 議 員 同 意 接

受 附 件 二 的 擬 議 預 算 ， 建 議 於 2011-12 年 度 撥 出 291,800 元 社 區 參 與 撥 款 ， 以

支 付 項 目 1、 2 及 4 的 費 用 ； 至 於 展 覽 日 的 攤 位 及 表 演 費 用 ， 則 建 議 區 議 會 原 則

上 支 持 有 關 項 目 ， 再 由 下 屆 區 議 會 因 應 於 2012 年 舉 辦 整 個 展 覽 活 動 所 需 一 併

決 定 撥 款 額 。 此 外 ， 建 議 區 議 會 通 過 項 目 2 及 3 的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撥 款 申 請 。  

 

4.  另 一 方 面 ， 委 員 會 於 5 月 23 日 舉 行 的 第 二 十 四 次 會 議 通 過 利 用 香 港 仔 行



 2

人 隧 道 內 的 兩 壁 展 示 「 南 區 文 學 徑 」 地 標 設 計 比 賽 的 結 果 ， 並 請 工 作 小 組 跟 進

有 關 事 宜 。 參 考 初 步 招 標 結 果 後 ， 工 作 小 組 希 望 區 議 會 考 慮 撥 款 4 萬 元 作 此 用

途 。 展 示 圖 案 的 設 計 將 由 得 獎 的 同 學 負 責 ， 故 無 須 支 付 設 計 費 。  

 

 

徵 詢 意 見  

 

5.  請 各 議 員 就 附 件 一 及 二 提 出 意 見 ， 並 考 慮 通 過 撥 款 舉 辦「 南 區 文 學 徑 ─ 創

意 寫 作 及 花 牌 創 作 計 劃 」 及 於 香 港 仔 行 人 隧 道 內 壁 公 布 五 個 地 標 的 設 計 。  

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011 年 7 月  


